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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7月 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通訊事務管理局條例草案》  
 

法律事務部報告  
 
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設立通訊事務管理局 (下稱 "通訊局 ")；將廣

播事務管理局 (下稱 "廣管局 ")及電訊管理
局局長 (下稱 "電訊局長 ")的職能轉移給通
訊局；解散廣管局；以及就附帶及相關事
宜訂定條文。  
 

2. 意見  (a) 條例草案旨在成為賦權法例，以成立
通訊局為單一規管機構，接管廣管局
及電訊局長的現有職能，以規管廣播
業及電訊業；  

(b) 新的通訊局將包括由行政長官委任的
5至 10名 非 官 方 成 員 和 一 名 公 職 人
員，以及通訊事務總監 (下稱 "總監 ")；

(c) 電訊管理局與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的廣播事務管理科將會合併成為通訊
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 "通訊辦 ")，作
為新的通訊局的執行機構；  

(d) 以總監為首的通訊辦以營運基金的形
式運作；  

(e) 建議披露在行使通訊局職能期間取得
或接獲的機密資料，即屬犯罪。  

 
3.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曾於 2006年就廣管局與電訊局長

合併成為通訊局的建議進行為期 3個月的
公眾諮詢，公眾及業界均支持該建議。  
 

4.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最近於 2010年
1月 11日曾討論有關建議，委員提出多項關
注。  
 

5. 結論  法律事務部正繼續研究條例草案。委員可
決定是否詳細研究條例草案在政策方面的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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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條例草案旨在⎯⎯  
 

(a) 設立通訊事務管理局；  
 
(b) 將廣播事務管理局及電訊管理局局長的職能移交通訊

事務管理局；  
 
(c) 解散廣播事務管理局；及  
 
(d) 就附帶及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議員可參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 2010年 6月發出的立法
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TB(CR)9/19/13(10))。  
 
 
首讀日期  
 
3.  2010年 6月 30日。  
 
 
背景  
 
現行規管制度  
 
4.  在香港，現時的廣播和電訊服務政策由單一決策局 (即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負責，但兩者由兩個不同機構負責規管，該
兩個機構分別為廣播事務管理局 (下稱 "廣管局 ")及電訊管理局
局長 (下稱 "電訊局長 ")。  
 
廣播事務管理局  
 
5.  廣管局是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第 391章 )而成立
的法定機構，分別按照《廣播條例》(第 562章 )和《電訊條例》(第
106章 )第 IIIA部的規定，規管電視和聲音廣播服務。廣管局的成
員包括由行政長官委任的 6至9名非官方成員和 3名官方成員。廣
管局的執行部門是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下稱 "影視處 ")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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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播事務管理科，它是一個政府部門，從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獲得撥款。影視處以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為首，他是公

職人員，並出任廣管局的行政主管。  
 
6.  廣管局的主要功能和職責如下  ⎯⎯  
 

(a) 確保廣播內容和技術均維持適當標準，並處理有關違反
這些標準的投訴；  

 
(b) 就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和其他須領牌的電視節目

服務發牌，並就聲音廣播、本地免費電視節目和本地收

費電視節目服務的牌照申請，向發牌當局 (即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 )提出建議；  

 
(c) 管理所有廣播牌照和執行發牌條件；  
 
(d) 在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方面，就獲取、持有和

行使其 2%或以上的非本地表決控制權一事，給予批
准；及  

 
(e) 執行《廣播條例》中的競爭條文。  

 
電訊管理局局長  
 
7.  電訊局長是行政長官根據《電訊條例》第 5條的規定而
委任的公職人員，以規管電訊業及廣播服務的技術標準。電訊

管理局（下稱 "電訊局 "）於 1993年成立，以電訊管理局總監為首，
並獲委任為電訊局長。電訊局根據《營運基金條例》 (第 430章 )
的規定運作，無須依賴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撥款以支付其開支。  
 
8.  電訊局長的主要功能和職責如下  ⎯⎯  
 

(a) 管理無線電頻譜；  
 
(b) 就所有電訊服務和傳送設施發牌，並執行發牌條件；  
 
(c) 規管電訊服務的經濟和技術事宜；  
 
(d) 協助廣管局規管廣播服務的技術事宜；  
 
(e) 管制無線電通訊傳送器具的進口、出口和使用情況；  
 
(f) 執行《電訊條例》中的競爭條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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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根據《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第 593章 )，規管非應邀電

子訊息的傳送。  
 
9.  在運作上，電訊局協助廣管局和影視處處理有關廣播工

作的工程和技術事宜，並就這些事宜提出意見。電訊局也協助

廣管局處理規管上有關經濟的事宜 (例如處理競爭投訴的經濟分
析 )。  
 
作出轉變的建議  
 
10.  根據立法會資料摘要第 2段，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電訊
與廣播之間的傳統分界逐漸變得模糊，兩個市場正出現匯流。

在英國和澳洲，這種匯流在近年導致分別規管電訊及廣播的機

構合併成為單一規管機構 1。香港有需要重組規管體制安排，以

及全面檢討規管制度和相關的法例，以緊貼兩個行業的轉變。  
 
11.  政府當局於 2006年 3月 3日發出一份公眾諮詢文件，建議
廣管局與電訊局長的職能合併，成為單一規管機構 (即通訊局 )，
以期有效和協調規管正在匯流的電子通訊業。政府當局建議採

取分兩階段的循序漸進模式： (a)通訊局成立後會繼續執行《廣
播條例》及《電訊條例》現有的條文，並處理現時在廣管局及

電訊局長職權範疇內的事務；及 (b)通訊局將檢討和理順《廣播
條例》和《電訊條例》，確保廣播及電訊業的規管一致和有效。 
 
 
意見 
 
12.  條例草案旨在實施分兩階段的循序漸進模式的首個階

段，即在完成公眾諮詢後，為電訊及廣播業成立單一規管機構。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成為賦權法例，透過把廣管局和電訊局長的

職能合併，設立單一的規管機構。條例草案不會處理在《廣播

條例》和《電訊條例》下現有規管制度的差異。當單一的規管

機構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當局會就《廣播條例》和《電訊

條例》下現有的規管制度進行全面檢討。根據立法會資料摘要

第 4段，當局在檢討完成後，會修訂法例，以更新和理順這些條
例。  
 
13.  下文各段綜述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1 通訊辦公廳 (英國 )和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 (澳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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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的成立  
 
14.  條例草案第 3條成立一個法人團體 (即通訊局 )，作為單一
的規管機構，以取代廣管局和電訊局長實施和執行電訊及廣播
業現行的規管及發牌制度。  
 
15.  通訊局的成員包括由行政長官委任的 5至 10名非官方成
員 (包括一名主席 )和一名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官方成員，以及通訊
事務總監 (下稱 "總監 ")(條例草案第 8及9條 )。  
 
通訊局的權力和職能  
 
16.  電訊局長及廣管局的現有法定權力和職能將轉移給通
訊局。通訊局在總監的支援下，實施和執行條例草案、《電訊
條例》、《廣播條例》、《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 (將重新命名
為《廣播 (雜項條文 )條例》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以及
其他條例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4及 14條 )。通訊局亦將獲授予所需
的附帶權力，以履行其職能 (條例草案第 5條 )。  
 
17.  通訊局亦會就關乎電訊、廣播、反濫發電子訊息或與電

訊界或廣播界有關連的活動的任何法例、立法建議及規管政

策，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下稱 "局長 ")提供意見 (條例草案第
4(3)條 )。  
 
18.  通訊局可委出任何委員會，向其提供意見或給予協助，

或將其任何職能轉授予任何該等委員會、總監或任何公職人員

(條例草案第 16及 17條 )。  
 
程序事宜  
 
19.  條例草案第 6及 10至 13條處理與通訊局及其委員會日常
運作有關的程序事宜，例如向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呈交年報、召

開會議、藉傳閱文件處理事務，以及就委員的金錢利害關係和

個人利害關係作出披露。  
 
取消廣管局和電訊局長  
 
20.  廣管局將會解散 (條例草案第 7條 )，而《電訊條例》第 5條
(該條規定電訊局長的委任 )將予廢除 (附表第 4條 )。  
  
豁免民事法律責任  
 
21.  根據條例草案第 18條，凡通訊局或任何其他人在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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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意是與執行根據條例草案或任何條例擬議赋予通訊局的職

能有關連的情況下，真誠地作出或沒有作出任何事情，則通訊

局或該人均不會因此而招致民事法律責任。  
 
通訊辦營運基金  
 
22.  電訊局及影視處的廣播事務管理科 2將會合併成為一個

名為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 "通訊辦 ")的新部門。通訊辦將
以總監為首，他是公職人員 (首長級薪級第 6點 )。現時電訊局的
營運基金將會擴大涵蓋範圍，並重新命名為通訊事務管理局營

運基金，所有須繳付、拖欠或已繳付予通訊局的款項必須記入

該營運基金的帳目。通訊辦作為通訊局的執行部門，將會就電

訊、廣播及反濫發電子訊息事宜，支援及協助通訊局及總監 (條
例草案第 15、 19及 23條 )。影視處將會解散。  
 
紀錄及數據移交通訊局和通訊辦  
 

23.  根據條例草案第 20條，電訊局長或廣管局保管的所有資
料、數據、紀錄或文件必須移交予通訊局。同樣地，電訊局或

影視處保管的所有資料、數據、紀錄或文件必須移交予通訊辦

或其他接管有關職能的政府部門。《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就移交的任何個人資料或數據適用，猶如該等資料或數據
已由有關接收方而非電訊局長、廣管局、電訊局或影視處接收

一樣。這項數據或資料移轉並不構成違反保密責任或違反《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  
 
提供或披露機密資料的罪行  
 
24.  除了某些訂明的例外情況，條例草案第 21條禁止提供或
披露在與執行通訊局任何職能有關連的情況下取得或接獲的機

密資料。受這項規定限制的人士包括通訊局成員或其委員會委

員，或獲通訊局或其委員會授權的人，以及通訊辦聘用的僱員、

代理人、服務提供者、承判商或顧問。任何人違反條例草案第

21條，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萬元及監
禁 2年，或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 (即 10萬元 )及監
禁 6個月。  
 
25.  被告人如證明在作出披露時：  
 

                                                 
2 影視處的另一部門 (娛樂事務管理科 )負責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電影檢查及報刊
的註冊等工作。這些非廣播職能會移交通訊辦，並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撥款。

影視處其餘有關娛樂牌照的職能將移交民政事務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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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相信被告人有合法權限提供或披露有關資料，而被告人
亦無合理因由相信情況並非如此；或  

 
(b) 既不知道亦無合理因由相信所提供或披露的有關資料

是機密資料，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過渡性安排、保留條文及相應修訂  
 
26.  條例草案第 7及8部旨在作出過渡性安排及保留條文，並
就各項法例 (包括《電訊條例》《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廣

播條例》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及相關附屬法例作出相應
修訂。  
 
生效日期  
 
27.  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後，將於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

期起實施。  
 
 
公眾諮詢  
 
28.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1及 12段，政府當局於
2006年就透過合併廣管局及電訊局長的職能以成立通訊局的建
議，進行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市民和業界十分支持這項建
議。政府當局亦於 2010年 1月向電訊局和影視處的員工代表簡述
條例草案的最新進展。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29.  在 2010年 1月 11日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
務委員會 ")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述建議成立單一規管機
構，即通訊局，以有成效、有效率和協調的方式規管正在匯流

的電子通訊業。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政府當局成立通訊局的

建議。然而，鑒於通訊局的規管範圍擴展至可對廣播業及電訊

業行使權責，部分委員關注到賦予擬議成立的通訊局的權力過

於廣泛。這些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增加通訊局的成員 (尤其是
非官方成員 )，以應付整合責任後負責規管整個電子通訊業而增
加的工作量。他們又認為，獲委任進入通訊局的個別人士應具

備所需的專業知識，能明白和處理通訊業內複雜的問題。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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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應以公平、公開及透明的方式進行，細心確保不偏不倚，

並避免出現利益衝突的情況，從而加強公眾對通訊局的信心，

維持其公信力。委員可參閱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月 11日會議的紀
要 (立法會CB(1)1312/09-10號文件 )，以瞭解進一步詳情。  
 
 
結論  
 
30.  本部正繼續研究條例草案。議員可決定是否詳細研究條

例草案在政策方面的事宜。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盧志邦  
2010年 6月 28日  
 


